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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0〕第 5 号 

 

海航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 

你公司 2019年 12月 21日披露《关于成立产业合伙企业对外投

资的公告》，你公司子公司大连飞越文化产业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大连飞越”）以现金出资方式成为大连众城文化产业

发展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大连众城”）的有限合伙人，

出资额为 10亿元。大连众城将进一步增资天津格致创业科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津格致”）。近日我部接到投资者投诉，质疑本次交

易为高价购买尚未盈利的资产，相关评估合理性存疑，存在曲线掏空

上市公司资金、侵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之嫌，相关交易应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。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进行详细说明，并

补充核实以下事项： 

1．请你公司按照《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7号——信息披

露公告格式》的相关要求，补充披露大连众城、天津格致董事会和高

级管理人员的组成安排，以及相关合伙协议的违约条款、其他核心条

款等，并分析你公司在本次交易后是否拥有大连众城、天津格致的控

制权。如否，请结合相关协议约定以及经营决策权归属等，说明未能

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主要依据，是否充分、合理，是否符合《企

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；你公司本次出资金额明显高于其他合作方但未

能获得大连众城、天津格致控制权的主要考虑及其影响，是否有利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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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上市公司利益。 

2．根据合伙协议，在大连众城成立后一年内，如大连飞越提出

将其变更为普通合伙人的要求，则大连大白鲸须同意且无条件配合办

理相关手续。在大连飞越成为大连众城的普通合伙人/执行事务合伙

人且大连众城取得天津格致的控制权之前，王敏荣、张志强承诺大连

飞越在大连众城中每年可实现不低于 9%的投资收益。对此，王敏荣

和张志强以所持天津格致股权和在大连众城的出资份额作为担保。王

敏荣和张志强持有天津格致 100%股权，对天津格致的认缴出资额共

5,000万元，对大连众城的认缴出资额共 10万元。请补充披露： 

（1）截至目前王敏荣和张志强对天津格致、大连众城的实缴出资

额，以及大连众城对天津格致增资后天津格致的股权结构。 

（2）你公司成为大连众城普通合伙人/执行事务合伙人和大连众

城收购天津格致控股权的预计安排，相关协议是否有明确约定。 

（3）本次投资标的底层资产是否为房地产相关项目，相关交易是

否与你公司前期披露的战略发展方向相符。 

（4）分析承诺方的履约意愿及履约能力，你公司是否采取充分有

效的措施保障上市公司利益，并作特别风险提示。 

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天津格致成立时间为 2019年 6月 26日，以 2019年 7月 31

日为评估基准日，天津格致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10.32亿元，增

值率高达 19.64倍。天津格致的主要资产为其他无形资产——合同权

益，合同约定天津格致租赁北京市朝阳区办公及商业项目的《房屋租

赁合同》中的标的物业（暂定名“北京市格致商业广场项目”）。该物

业项目尚在建设中，预计 2020年下半年投入运营。请你公司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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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补充披露相关租赁合同的核心条款，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约定

的交易对价、合同期限、限制性条款、违约条款等。 

（2）结合标的物业的具体建设进度，说明预计 2020年下半年投

入运营的合理性，是否可能存在延期运营的风险，天津格致评估结果

是否充分、合理考虑前述事项影响。 

（3）结合标的物业建设运营情况、项目所在区域市场价格、可比

交易，以及本次合作方与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你公司

控股股东及其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关系等因素，详细分

析天津格致成立仅半年、尚未正式运营且处于亏损状态，但本次评估

增值率明显较高的主要原因，评估作价是否公允、合理，是否有利于

保护上市公司利益，并作特别风险提示。 

请独立董事和评估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．天津格致审计报告显示，截至 2019年 7月 31日，天津格致

对霖一（上海）企业管理中心存在 725万元的其他应收款，占天津格

致其他应收款比例的 97.97%。请补充说明相关应收款项的产生背景

及主要内容，霖一（上海）企业管理中心与天津格致、大连众城股东

是否存在关联关系。 

5．请说明你公司当前货币资金的具体情况，是否存在受限或潜

在受限的情形，并结合有息负债和经营现金流量情况、未来大额支出

安排等，说明本次交易资金的具体来源及安排。 

请你公司于 1月 10日前将相关材料报送我部。同时，提醒你公

司及全体董事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法》等法规及《上市规则》

的规定，及时、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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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公司管理部 

2020年 1月 7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